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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: 

关于建筑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 

海上风电场工程计价依据调整实施意见 

一、适用范围 

本意见适用于国内新建和分期建设的海上风电场工程

设计概算编制。 

二、调整依据 

1.《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》（财

税〔2016〕36 号）。 

2.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》（财税〔2011〕110

号）。 

3.《关于简并增值税征收率政策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4〕

57 号）等。 

4.《关于做好建筑业营改增建设工程计价依据调整准备

工作的通知》（建办标〔2016〕4 号）。 

5. 现行海上风电场工程计价依据，包括海上风电场工

程设计概算编制规定及费用标准、概算定额等。 

6. 其他有关文件、资料。

三、总体原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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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建筑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（以下简称营改增）后，

海上风电场建筑安装工程费用按“价税分离”计价规则计算。

建筑及安装工程单价的计算公式不变，税前工程造价为人工

费、材料费、施工船机使用费、措施费、间接费和利润之和，

各费用项目均以不包含增值税（可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，具

体适用增值税税率执行财税部门的相关规定）的价格计算，

并以此为基础计算计入建筑安装工程单价的增值税销项税

额。 

2. 海上风电场工程设备费用和其他费用的计价规则和

费用标准暂不做调整。 

四、费用构成 

1. 除本办法另有规定外，营改增后海上风电场工程费

用构成均与现行的海上风电场工程费用构成内容一致。 

2. 企业管理费在海上风电场工程费用构成的原组成内

容基础上,增加城市维护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以及地方教育

费附加等。 

3. 建筑安装工程费用的税金是指按国家有关规定应计

入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内的增值税销项税额，不包含城市维护

建设税、教育费附加以及地方教育费附加等。 

五、基础价格编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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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人工预算单价 

人工预算单价按现行标准执行，不做调整。 

2. 材料预算价格 

材料预算价格根据其组成内容，按材料原价、运输保险

费、运杂费和采购及保管费等分别以不含相应增值税进项税

额的价格计算。材料采购及保管费费率调整为 2.8%。 

3. 电、水预算价格 

1）施工供电价格 

电网供电价格中的基本电价应不含增值税进项税额；柴

油发电机供电价格中的柴油发电机组（台）时总费用应按调

整后的施工机械台时费定额和不含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基础

价格计算；其他内容不做调整。 

2）施工供水价格 

施工供水价格中的机械组（台）时总费用应按调整后的

施工机械台时费定额和不含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基础价格计

算，其他内容不做调整。 

按市政供水编制施工供水价格时，供水价格应不含增值

税进项税额。 

4. 施工船机使用费 

按调整后的船舶机械艘（台）班费定额和不含增值税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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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税额的基础价格计算。 

5. 砂石料单价 

外购砂石料应按不含增值税进项税额的价格计算。 

6. 混凝土材料单价 

自产混凝土材料单价应按混凝土配合比中各项材料的

数量和不含增值税进项税额的价格进行计算。 

外购混凝土应按不含增值税进项税额的价格计算。 

六、定额 

1. 现行海上风电场工程建筑安装定额不做调整。 

2. 船舶机械艘（台）班费定额 

船舶机械艘（台）班费的一类费用中基本折旧费除以

1.17调整系数，船舶检修费、设备修理费、船舶小修费、船

舶航修费除以 1.11 调整系数，船舶辅助材料费除以 1.03调

整系数，安装拆卸费不做调整。 

租赁设备（台）班费除以 1.17调整系数。 

七、措施费 

措施费各项费率均不做调整。 

八、间接费 

间接费各项费率调整见下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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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接费费率调整表 

工程类别 计算基础 间接费率（%） 

建筑工程 
人工费和施工船机使用费 

15.42 

安装工程 12.66 
 

九、利润 

利润率不变，仍为 5%。 

十、税金 

税金按建筑业适用的增值税率 11%计算。 

 

 

ww
w.
hn
sl
co
st
.c
om
  
水
利
造
价
信
息
网


	2）施工供水价格
	4. 施工船机使用费
	5. 砂石料单价
	6. 混凝土材料单价
	2. 船舶机械艘（台）班费定额



